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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体育学院机关党总支
创建省级“平安校园”实施方案

机关各处级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学院《西安体育

学院创建省级“平安校园”实施方案》西体党发〔2019〕23

号文件精神，结合机关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

合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学

校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以加强基层、强化基础、落实责任为

重点，坚持教育与管理、治理与建设相结合，全面提升学校

稳定安全管理、防范和应急水平，全面落实深化“平安校园”

建设的各项措施，建立健全校园安全防控体系和长效工作机

制，努力营造平安、文明、健康、和谐的良好育人环境。



二、工作目标

积极配合学院开展省级“平安校园”创建活动，建立“领

导有力、责任明确、运转有序、保障有力”的平安校园工作

长效机制，推动提升机关党总支日常管理水平，健全安全防

范机制，有效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促进机关管理工作有序

进行，为学院创建省级“平安校园”、“四个一流”建设、追

赶超越发展尽职尽责。

三、组织领导

(一）机关党总支成立“平安校园”创建工作领导小组。

人员组成如下：

组长：朱广超

副组长：机关总支委员及 19 个处级部门责负人

成员：19 个处级部门责负人。

各单位负责人为本单位“平安校园”创建活动第一责任

人，机关党总支“平安校园”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督导推

进机关党总支各部门省级“平安校园”创建工作，进一步落

实分解工作任务，责任主体，全面推进机关党总支省级“平

安校园”各项工作开展。领导小组下设创建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机关党总支书记办公室。

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创建办）

主任：朱广超

成员：机关总支委员及 19 个处级部门责负人



联络员：蔡童

职责：负责机关党总支创建活动的组织、协调检查，评

比验收和督查、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机构及职责

1.宣传报道组

组长：李育红

成员：黄晓芳、胡婕婷、许朝阳、

职责：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各种媒体，及时跟进宣传报

道机关各处级部门创建“平安校园”活动中的好人好事，创

建活动的最新进展与成效，为学院创建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2.督导组

组长：朱广超

成员：机关总支委员及 19 个处级部门负责人

职责：检查督促各部门创建任务的落实；将“平安校园”

创建活动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相结合，

增进党员、干部爱岗敬业良好作风的形成，强化劳动纪律；

按照学院统一部署，定期督查各项工作完成情况。

四、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2019 年 4 月 20 日—5 月 10 日，制定规划、

宣传动员阶段

召开机关党总支创建省级“平安校园”动员大会，学习

领会相关文件，明确创建工作的任务目标，成立创建机关党



总支工作领导小组和机构，制定“平安校园”创建实施方案

并细化责任，广泛动员机关广大教职工积极参与“平安校园”

建设活动，形成全员参与、上下联动的创建活动氛围。

第二阶段：2019 年 5 月 10 日—6 月 30 日，组织实施、

以评促建阶段

按照学院工作要求及《任务分解表》，对 19 个处级部门

工作开展、资料准备情况进行督查。

第三阶段：2019 年 7 月 1 日—2019 年 9 月 30 日，整改

提高阶段

按照工作要求和任务分解表，强化工作措施，全面排查，

整改问题，查缺补漏，完善“平安校园”创建支撑材料，进

行机关党总支 19 个处级部门预评估一次。

第四阶段：2019 年 9 月 28 日—11 月 3 日总结验收、迎

评检查阶段。

五、工作要求及保障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要把创建“平安校园”纳入机关党总支的日常工作中，

同规划、同部署、同落实。要和干部工作作风建设结合起来，

以创建活动推动日常工作，动员全员参与“平安校园”创建

工作。

（二）突出重点环节，加大宣传力度。

要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种媒体，努力营造人人关心、支持、



参与“平安校园”创建的浓厚氛围。

（三）强化监督检查。

积极全力协助创建办。按照学院统一安排和部署，严格

落实责任监督、责任落实、责任追究，确保工作做得扎实细

致、对因思想不重视、工作不到位、措施不落实，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或者导致发生重特大事件案件的，要依法依规追

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责任人的责任。

（四）根据西安体育学院创建省级“平安校园”工作任

务分解表时间安排，全面展开各项工作和定期督査工作。

附件：西安体育学院创建省级“平安校园”工作任务分

解表（见 OA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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